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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0〕第 61 号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事后审查

中关注如下事项： 

1.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年审

会计师”）对你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包括： 

事项一：因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王承波、原董事吴刚的相

关行为，公司涉及多起诉讼。根据相关诉讼请求、司法判决或裁定，

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应付债务本息合计 50,932.11 万元，但未能就

相关债务与债权人商定协议或获取替代性融资，未作出充分披露，存

在可能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事项二：公司于 2018 年取得了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诚善达”）40%的股权，采用权益法核算，当年

确认了投资收益 30.15 万元。公司 2019 年对该投资变更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核算，截至报告期末在报表

上反映的账面价值为 752.57 万元。由于年审会计师未能接触中诚善

达的财务信息并执行必要的审计工作，无法就该金融资产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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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三：报告年度，公司对联营企业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信善达”）的股权投资全额计提了减值准

备 25,474.40 万元。年审会计师审计后判断华信善达的对外股权投资

已全额发生减值，但由于你公司 2018 年财务报表被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包括无法判断该项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存在减

值，其表示由于年初数的不确定性，无法合理保证上述减值损失计入

当期损益金额。 

针对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一：（1）年报“预计负债”附注显示，

公司就未决诉讼预提负债金额 5,241.44 万元；年报“其他应付款”附

注显示，公司因与借款及票据有关的款项确认负债 46,197.81 万元；

前述金额合计 51,439.25 万元，与事项一中所述应支付债务本息金额

存在差异；请你公司及年审会计师对前述内容进行复核并说明差异原

因；（2）年报“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显示，公司对〔2018〕川 0113

民初 2099 号案件（涉案金额 500 万元）、〔2018〕浙 0103 民初 4168

号案件（涉案金额 2,512.27 万元）和〔2018〕渝 0103 民初 30492 号

案件（涉案金额 1,052.68 万元）计提了负债，对其他诉讼未确认负债；

请你公司及年审会计师复核前述内容与“其他应付款”附注和“承诺

及或有事项”项下披露内容的一致性并说明差异原因；（3）年报“经

营情况讨论与分析”及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年报批

准报出日，公司涉及经济类诉讼 16 起，涉诉本金 143,377.70 万元，

其中 3起案件已由原告撤回对公司的起诉，涉及本金约 47,700 万元；

1 起案件已由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对公司的诉讼请求，涉及本金约

32,000 万元；2 起案件已由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涉及本金 6,500

万元；请你公司复核前述内容与年报“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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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一致性并说明差异原因；（4）根据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资金占

用、对外担保事项发表的意见，公司报告期内作为担保方被起诉的案

件共 6笔，被诉担保金额共计 105,400 万元，分别为〔2018〕京民初

32号案件、〔2018〕京民初33号案件、〔2018〕京民初60号案件、〔2018〕

川 0113民初 2099号案件、〔2019〕鲁 05民初 182 号案件以及〔2019〕

川 0101 民初 10403 号案件；请你公司、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复核前

述内容与年报“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中披露内容的一致性并说明差

异原因。 

针对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二：请你公司及年审会计师说明将对中

诚善达的股权投资由权益法核算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核算的理由及会计依据。 

针对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三：（1）根据年报“长期股权投资”附

注，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对华信善达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4,134.86 万元；请你公司及年审会计师复核相关说明或审计意见中内

容表述的准确性，说明在华信善达的对外股权投资已全额发生减值的

前提下，公司对华信善达的长期股权投资未全额计提减值的原因，减

值计提的主要过程和参数选取依据；（2）年报“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

析”显示，2016 年 12 月 23 日，公司与华信善达（苏州）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签订合伙协议，公司出资 3亿元

参与华信善达。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公司按协议规定出资 3亿

元，公司为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华信善达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下设的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名委员组成，公司派出 1名委员，

能够对华信投资产生重大影响，对其投资按权益法核算。请你公司说

明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华信善达其他股东的实际出资情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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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委派委员的情况以及相关设置的原因，华信善达设

立后的业务范围以及实际运营情况；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对投

资款最终流向和参股公司运营情况进行查证的情况，是否存在相关资

金实际被你公司股东占用或相关股东变相转移公司资金的情形。 

2．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认为你公司内部控制存在三方面的重大缺陷，包括未制定《对

外投资管理办法》；未能对联营企业华信善达、中诚善达进行有效的

管理和监督，导致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大额减值；对重要子公司拉

萨啤酒重大事项决策、日常财务管理等管控不足，拉萨啤酒的资金事

项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董事会相关审议程序。年审会计师表示在

2019 年财务报告审计中已考虑了相关缺陷的影响。请你公司及年审

会计师结合拉萨啤酒的股权分布、董事会构成、经营层成员设置等情

况，说明拉萨啤酒重大事项决策、日常财务管理等的决策程序和决策

方及其主要情况；就公司对其在前述相关方面管控不足的缺陷，说明

是否导致公司在报告期将拉萨啤酒纳入合并范围的依据不足，如否，

请你公司及年审会计师说明具体判断过程及依据。 

3．年报“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各季度营

业收入总体平稳，但第四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

“扣非后净利润”）大幅增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

少，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124.19 7,718.31 8,458.86 8,53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86.22 -1,639.11 -1,614.18 -27,9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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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70.08 -1,462.95 -1,453.53 4,725.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467.01 3,720.51 867.40 -4,925.40 

请你公司说明在各季度营业收入总体平稳的背景下，第四季度扣

非后净利润大幅增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少的主要

原因。 

4. 年报“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新增第

一大客户西藏青稞特色饮品销售管理有限公司，2019 年向该客户的

销售总额达 7,802.92 万元，占公司年度销售总额的 24.55%。我部关

注到，该公司为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3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索朗旺久。同时，

年报“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显示，2020 年 1 月 1 日，你公司子公

司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啤酒”）受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委托，支付给西藏福地天然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2.55 亿元，

约定利率为 2.35%。另外，年报“其他应收款”的附注显示，你公司

存在多笔 1 年以内、1-2 年、2-3 年的对外借款，包括应收西藏青稞

啤酒有限公司的借款 328.35 万元等。 

请你公司：（1）说明西藏青稞特色饮品销售管理有限公司、西藏

青稞啤酒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与你公司及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以及你公司主要股东及

其董监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2）

说明西藏青稞特色饮品销售管理有限公司、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最

近三年在你公司的采购品种与金额，2019 年向你公司采购商品的主

要时间及 2020 年第一季度的采购品种与金额；（3）结合你公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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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向前五大客户销售的主要产品种类及平均销售价格，说明你公司对

西藏青稞特色饮品销售管理有限公司、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的销售

价格是否公允；（4）说明你公司对上述借款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披露

义务的情况（如适用）。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问题（1）（2）（4）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请年审会计师就问题（3）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 年报“关联债权债务往来”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

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显示，公司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对公司的资金

占用余额由年初的 3,570 万元减少为 736.55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占用

金额减少的具体情况。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相关金额执行的主要审计

确认程序。 

6.  年报“合并资产负债表”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非流

动资产余额为 10,086.38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前述项目的具体内容和

形成原因。 

7. 年报显示，你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请结合你

公司股权分布、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情况、董事会成员构成及其履历、

管理层的人员变动及其构成等，说明你公司做出前述判断的依据及其

合理性。请你公司独立董事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20年 5月 18日前将

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同时抄送派出机构。涉及需披露事项的，请

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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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20年 5月 11日 

 

 

 

 

 

 

 

 

 

 

 

 

 

 


